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
活動辦法暨推薦報名表格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人口成長等因素所導致未來可能產生的全球糧食安全問題，世界各國無不藉由提高糧食自給率，確保國家安全。在台灣不僅需要確保台灣糧食安全，更要為地球村盡一份心力，以透過全民共同響應在地消費，縮短食物里程，造就節能減碳效果，並確保台灣農業永續發展。 
稻米為台灣主要糧食，在生活型態轉向外食為主的此時，選擇及提供一家可以全家享用優質國產米之餐廳，也是優質生活的一部份。為讓社會大眾認識更多具特色的米食餐廳及料理，邀請您共同參與「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透過推薦、票選與評比，讓台灣優質米食餐廳與料理發光發亮！
你，呷飯沒? 快來一起享用台灣美味的米食料理！

一、活動說明
活動單元1：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票選
此單元分為「台灣百大米餐廳」票選與「最優質白米飯」評鑑兩大活動，下列依各活動的參加方式、機制與獎項加以簡述。

(1) 「台灣百大米餐廳」票選：評鑑對象為推出台灣米食相關料理之餐廳，依據餐廳整體環境、服務、特色及米食料理新鮮度、美味度做評比。
· 投票方式：
加入「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活動網站註冊會員後，參賽者請依註冊帳號前往「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參賽區」進行投票。
· 投票限制：本活動區限制每個帳號一天僅能投票乙次。
· 評選方式：依照網路票選結果，將得票數排名前一百名餐廳列為「台灣百大米餐廳」入圍名單，由主辦單位審核後公佈最終名單。
· 活動獎項：
於活動期間獲全台民眾票選為「台灣百大米餐廳」之店家，可獲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布獎狀以茲表揚，另得票數前五名店家，將受邀至中華民國2011年12月舉辦之頒獎典禮記者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予以表揚。 
(2) 「最優質白米飯」評鑑：評鑑對象為米食餐廳所推出之白米飯，依據白米飯的色、香、味、口感、特色作評比。
· 評鑑方式：滿分為五顆星等，每個星等以1分計算，半顆星則以0.5分計算。
· 評鑑限制：每個投票帳號僅能對單一店家評鑑星等乙次。
· 評選方式：依照網路票選結果，將得到評鑑星等數排名前五名餐廳列為「最優質白米飯」入圍名單，由主辦單位審核後公佈最終名單。
· 活動獎項：
於活動期間獲全台民眾評鑑為「台灣最優質白米飯」前五名店家，將受邀至中華民國2011年12月舉辦之頒獎典禮記者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予以表揚。 

※以上活動「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具最終得獎資格審核權。
活動單元2：積米成金
	
	· 參加方式：請登入站內會員帳號後，針對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內店家分享留言及照片，並保留消費憑證，分享留言及合照累積次數越多，得獎機會越大。
· 參加限制：活動中照片及留言欄位均為必填欄位，合照需含本人與店家招牌及料理之合照，經「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審核成功後始得上架，後台審核時間為1.5個工作天。
· 活動獎項：參與累積分享次數最多的前15名可獲贈純金打造的黃金米粒乙粒(市價新台幣 13,333元)。


※以上活動「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具最終得獎資格審核權。
活動單元3：一粒米二三事
· 分享關於「台灣米」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 
· 開放投稿：
＊參加方式：若欲分享與「台灣米」相關故事或是文章，請email至投稿信
箱taiwanrice100@gmail.com，註明「一粒米二三事投稿」，相關疑問洽詢電話： (02)2314-7911 游小姐。
＊參加限制：文章審核時間為7個工作天，審核確認採用後將文章上傳至「一
粒米二三事」活動區。 

二、活動辦法
	(1) 
	參加者需為本活動站內會員，於活動期間內，於「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參賽區針對各參賽店家進行投票及評鑑，評選項目共分為兩項：台灣百大米餐廳、台灣最優質白米飯，請給予各個項目投票與評鑑，並分享您的留言、合照並留下實體憑證以參與「積米成金」活動。 

	(2) 
	每位會員每天只能針對單一店家進行乙次評鑑。

	(3) 
	推薦數累計統計時間至中華民國2011年11月30日 中午12:00:00止。

	(4) 
	主辦單位擁有參賽者上傳文章的最後保留審核權。

	(5) 
	若發現有灌票或是不正當的參與行為，主辦單位將事先以口頭及書面勸戒其不正當行為，若屢勸不聽者將取消其活動資格並刪除其不正當票數。

	(6) 
	本活動參與及評選之餐廳區域涵蓋範圍包含台、澎、金、馬地區。

	(7)
	主辦單位將尊重餐廳意願，若有受推薦餐廳表示不願曝光，將協助將其資料撤離活動網站。



三、活動期間
· 活動投票時間：即日起至中華民國2011年11月30日 中午12:00:00。 
· 活動票選名單公布：中華民國100年12月公布票選結果。 
· 實際活動投票時間與活動票選公佈名單時間，請以網站公佈的時間為準。

四、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限「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網站會員參與。

	(2)
	每人限得獎乙次，不得重複中獎。

	(3)
	請確認您所填寫的姓名、聯絡電話、EMAIL等資料均為正確，若因資料填寫不全或不正確者，以致延遲或無法確實聯繫活動通知或得獎相關訊息，「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恕不負責任。

	(4)
	得獎名單於活動網站公佈，並以得獎人於本活動所填寫之e-mail方式寄發得獎通知。得獎人未依指定時間辦理得獎程序者，或因資料填寫不全或不正確者以致無法聯繫者，則視為自動放棄得獎資格。
	

	(5)
	本活動應由本人親自參與，不得由他人代為參加，或冒用他人資料，或透過任何電腦程式參與活動，若有違反常理之異常狀況者，「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有權取消抽獎或得獎資格。
	

	(6)
	參加本活動之留言文字，如有任何猥褻文字、惡意攻擊、廣告性質或一切與活動內容無關之文字，若經「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發現，立即予以刪除。
	

	(7)
	參加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因推廣或行銷相關活動之目的，使用、重製或編輯參加者之留言文字，並得以使用於相關行銷媒體。主辦單位有權保存留言文字，作為資料存檔，並提供給其他方瀏覽、轉寄及下載使用。
	

	(8)
	如個人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或技術上問題，所送出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損毀之情況，「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9)
	本活動獎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將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得獎者不得要求獎品轉讓、或折換現金，依各類所得扣繳辦法規定有關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均應併入個人所得辦理扣繳（包含實體獎品及現金給付）。
	

	(10)
	參加本活動者，若登錄資料不實或不正確，或有違反活動規範之行為，「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有權取消得獎資格。
	

	(11)
	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本活動，「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小組有權決定終止、變更或暫停本活動。
	

	(12)
	主辦單位對活動相關細節保有最終解釋權，公布事項以網站內容為準，活動網站(http://rice100.channelm.com.tw)，請隨時上網查詢；洽詢電話：(02)2314-7911 游小姐，洽詢電郵：taiwanrice100@gmail.com。



















致 _______農會：

敬請_______農會推薦當地優質米食餐廳與料理共同參與「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推薦報名所需資料如下，待回覆相關資料後，活動小組將協助上傳至活動網站。

一、報名表格：
	項目
	填寫內容

	餐廳名稱
	　

	推薦米食料理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照片二張
(餐廳外觀照片一張、米食料理照片一張，檔案大小至少500K，質感與解析度請參照範例照片)
	　

	餐廳及米食料理介紹，字數100~300字
	　




二、範例照片：
1. 米食餐廳外觀照片


2. 米食料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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